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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检查

主体
行政检查事项 执法依据

行政检查

频次上限
行政检查标准 备注

1
区秦岭保护

局

野生动物驯养繁殖

展演事项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 35 条，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对科学研究、人工繁育、

公众展示展演等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活动进行规范和

监督管理。

第 36 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

有野生动物保护职责的部门，在履行本法规定的职责时，可

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与违反野生动物保护管理行为有关的场所进行现

场检查、调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27 条县级

以上各级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应当对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经营利用建立监督检查

制度，加强对经营利用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监督管理。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 10

条；第十条 县级以上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

的单位应当定期查验《驯养繁殖许可证》。

每季度一次

1、资质许可方面：证件完备性，许可

范围相符性

2、动物来源与管理方面：来源合法性，

台账记录完整性

3、场所设施方面：安全设施，卫生与

环境设施

4、人员与管理方面：人员资质与培训，

管理制度与应急预案

5、疫病防控方面：防疫措施落实情况，

病死动物处理

6、展演活动规范方面：展演内容与方

式，观众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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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区秦岭保护

局

森林植物及其产品

调运检疫

《植物检疫条例》第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农业主管部

门、林业主管部门所属的植物检疫机构，负责执行国家的植

物检疫任务。

第七条调运植物和植物产品，属于下列情况的，必须经过检

疫：

(一)列入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名单的，运出发生疫情

的县级行政区域之前，必须经过检疫；

(二)凡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不论是否列入应施检疫

的植物、植物产品名单和运往何地，在调运之前，都必须经

过检疫。

第十一条 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的繁育单位，必须有

计划地建立无植物检疫对象的种苗繁育基地、母树林基地。

试验、推广的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不得带有植物检

疫对象。植物检疫机构应实施产地检疫。

《陕西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条例》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对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工作负总责，加强对林业有

害生物防治检疫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防控工作机制，

协调解决防治检疫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将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检疫工作纳入森林资源保护和林业发展规划，并将林业有害

生物防治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列入政府目标责任考核体系。

第二十一条 林检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责：

（一）查验植物检疫证书；

（二）进入车站、机场、港口、仓库、运输工具和林业植物

及其产品的生产经营、存放等场所，依法实施现场检疫、复

检和疫情监测调查；

每季度一次

1、植物检疫证书、产地检疫合格证

2、森林植物及其产品检查：种类数量，

有害生物，包装材料

3、调运行为检查：货证相符、运输路

线，调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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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区秦岭保护

局

苗木生产企业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条 国务院农业农村、林业

草原主管部门分别主管全国农作物种子和林木种子工作；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分别主管

本行政区域内农作物种子和林木种子工作。

第四十六条 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种子

质量的监督检查。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开展对生产经营者林木种子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并将

监督检查情况立卷、归档，实行动态监督管理。

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办法第三条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主管本行政区域

内农作物、林木种子工作。第二十四条 从事种子生产经营

的，应当依法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县级以上农业农村、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以下管理权限审核、核发种子生产经

营许可证。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农业农村、林业行政主管部

门可以委托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对种子质量进行检验。

每季度一次

1、资质与制度，许可证、档案制度、

标签制度、自检制度

2、苗木质量，外观指标，内在品质

3、生产条件，生产设施、土地资源、

专业人员

4、植物检疫，检疫证书、建议情况

5、经营情况，合同票据，经营行为

4
区秦岭保护

局

对林木采伐许可证

取得情况等的行政

检查

《森林采伐更新管理办法》第十三条：森林采伐后，核发林

木采伐许可证的部门应当对采伐作业质量组织检查验收，签

发采伐作业质量验收证明。验收证明格式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林业主管部门制定。第六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

业主管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森林资源的保护、修复、利用、

更新等进行监督检查，依法查处破坏森林资源等违法行为。

每年两次 对采伐作业质量组织检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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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区秦岭保护

局

对使用林地等情况

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九条：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主

管全国林业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主

管本行政区域的林业工作。乡级人民政府可以确定相关机构

或者设置专职、兼职人员承担林业相关工作。第六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森林资源

的保护、修复、利用、更新等进行监督检查，依法查处破坏

森林资源等违法行为。第三十七条：矿藏勘查、开采及其他

各类工程建设，应当不占或者少占林地；确需占用林地的，

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依法办

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占用林地的单位应当缴纳森林植被恢

复费。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

会同林业主管部门制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

当按照规定安排植树造林，恢复森林植被，植树造林面积不

得少于因占用林地而减少的森林植被面积。上级林业主管部

门应当定期督促下级林业主管部门组织植树造林、恢复森林

植被，并进行检查。第三十九条禁止毁林开垦、采石、采砂、

采土以及其他毁坏林木和林地的生产条件。

每年两次 检查植树造林、恢复森林植被情况


